
（项目编号：JG066025X9ZC01118）

 
公示开始时间： 2025-09-17 17:00:00

公示结束时间： 2025-09-22 09:00:00

 
一、评标情况

地铁汇通路地块04-011地块、04-014地块、04-016地块和地铁青龙储备地块11-06地块、11-23地块考古作业配合施工项目：

1、 中标候选人基本情况

中标候选人第1名：江苏洪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投标报价（含税）：人民币243.659588万元，税率：9%，服务期：单个项

目计划工期为45个日历日，甲方下达相应地块的考古配合工作指令单后，按要求完成相应地块的考古调查、勘探配合工作。

如勘探有发现，工期顺延，直至考古配合完成并取得省、市文旅部门文物意见。甲方有权对上述项目或计划工期进行调整

，乙方应遵照执行，项目负责人：陶志超；

中标候选人第2名：南京陶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投标报价（含税）：人民币234.973698万元，税率：9%，服务期：单个项

目计划工期为45个日历日，甲方下达相应地块的考古配合工作指令单后，按要求完成相应地块的考古调查、勘探配合工作。

如勘探有发现，工期顺延，直至考古配合完成并取得省、市文旅部门文物意见。甲方有权对上述项目或计划工期进行调整

，乙方应遵照执行。项目负责人：陶彬；

中标候选人第3名：江苏松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投标报价（含税）：人民币258.184917万元，税率：9%，服务期：单个项

目计划工期为45个日历日，甲方下达相应地块的考古配合工作指令单后，按要求完成相应地块的考古调查、勘探配合工作。

如勘探有发现，工期顺延，直至考古配合完成并取得省、市文旅部门文物意见。甲方有权对上述项目或计划工期进行调整

，乙方应遵照执行，项目负责人：曹广林；

2、 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

中标候选人（江苏洪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响应；

中标候选人（南京陶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响应；

中标候选人（江苏松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响应；

二、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

在公示期内请向江苏省设备成套股份有限公司递交纸质异议资料及相关证明文件。

三、其他
/

四、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南京地铁小镇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五、联系方式

招标人：南京地铁小镇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灵山控制中心20楼

联系人：孙超、钱泓丞、骆朝辉

电话：025-88056907、025-88056971

招标代理机构：江苏省设备成套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鼓楼区清江南路18号鼓楼创新广场D栋10楼1003室

联系人：顾苹、颜丽、徐鑫磊、潘宇

电话：025-83315832、83311056、13913931305


